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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高空抛物罪案件

据媒体报道 ， 2021 年 3 月 1

日全国首例高空抛物罪宣判， 被告

人徐某某在 2020 年某日因与他人

发生争执先后将两把菜刀抛至?

下， 被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

这是我国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实施以来首例以 “高空抛物罪” 为

罪名判决的案件。

徐某某案件判决的依据就是

《刑法修正案 （十一）》， 需要说明

的是， “高空抛物罪” 第一案并不

是高空抛物被判刑的第一案， 有人

将其称为 “高空抛物入刑第一案”

是不正确的。

在此之前， 因高空抛物被判刑

的案件已有不少， 但其罪名不是高

空抛物罪而是其他罪名。

比如 2018 年广东中山市杨某

因退还房屋押金发生纠纷， 往下扔

啤酒瓶、 菜刀等物品 ， 2019 年被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新罪名的溯及力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 徐某某案的判决是否违反 “法

不溯及既往” 原则？

本案的高空抛物行为发生在

2020 年 ， 而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在 2021 年 3 月 1 日才实施，

也就是说徐某某进行高空抛物时，

高空抛物罪还不存在， 为何我们能

用现在的法律去约束过去的行为

呢？

应该说， 法律在原则上是不允

许溯及既往的， 但本案中并没有违

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

我国 《刑法》 第十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

行以前的行为， 如果当时的法律不

认为是犯罪的， 适用当时的法律；

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 依

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

当追诉的， 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

事责任， 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

罪或者处刑较轻的， 适用本法。”

这一条规定的就是刑法的溯及

力问题， 根据该规定， 我国刑法适

用的是 “从旧兼从轻” 原则， 即刑

法新规定对其生效之前发生的行为

原则上没有溯及力， 但是， 旧规定

即为犯罪而新规定处刑较轻或不认

为是犯罪的， 适用新规定。

针对高空抛物问题 ， 早在

201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

了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该意见第五条明确规定： 故意

从高空抛弃物品， 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 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致

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

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为伤害、

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 依

照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定罪处

罚。”

按照该意见， 对高空抛物行为

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对于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高空

抛物行为， 当时是以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定罪处罚的。

前文提及的 2018 年广东中山

市杨某因退还房屋押金发生纠纷往

下扔啤酒瓶、 菜刀等物品一案， 杨

某就被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 “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

徐某某的案件发生在 2020 年，

按照之前的规定， 被告人徐某某将

被以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定罪量刑， 面临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

由于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实施时， 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故法

院在判决时依据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第三十三条 “从建筑物或者

其他高空抛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的规定，

适用了高空抛物罪这一量刑较轻的

罪名 ， 判处徐某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

因此， 该案判决是对刑法溯及

力之 “从轻原则” 的适用， 并不违

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高空抛物的治理过程

这次我国刑法将 “高空抛物

罪” 作为单独的罪名， 显示我国对

高空抛物治理的重视。 随着城市建

设的发展， 高?大厦随处可见， 高

空抛物屡见不鲜， 成为一个危害公

共安全的顽疾 ， 被称为头顶上的

“不定时炸弹”。

根据科学分析 ， 一个鸡蛋从

25 ?抛下都有可能致人死亡。

我国对高空抛物的治理也从主

要追究民事责任发展到民刑并重，

从注重保护受害者利益发展到预防

与保护受害者利益与追责并重这样

一个过程。

早前， 我国的高空抛物主要通

过民事赔偿来解决， 但普遍存在受

害人举证难等问题， 很难找到直接

侵权人， 因为如此， 高空抛物全?

赔钱的现象时有发生。

2000 年 5 月 11 日， 重庆学田

湾正街居民郝某在自家?下被烟灰

缸砸成伤残。 因为无法确定涉案烟

灰缸是谁抛下的， 郝某的妻子将具

有抛掷可能的 22 户邻居一齐告上

法庭， 最终法院判决 22 户人家各

赔 8101.5 ? ， 该案被称为 “全国

高空抛物第一案”。

我国 2009 年颁布的 《侵权责

任法 》 （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被

《民法典》 取代） 第八十七条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

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该规

定强调的是保护受害人利益， 但反

而使真正的加害人逃脱责任， 社会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01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

发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提出要加强源

头治理， 监督支持依法行政， 有效

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 明

确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故意伤害

罪” “故意杀人罪” 等定罪处罚。

该意见还强调要坚持多措并

举， 依法严惩高空抛物人， 充分保

护受害人。

上海在该意见实施后判决了首

例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案： 蒋某

因家庭矛盾与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

吵， 争执过程中羞恼成怒的蒋某将

手边的平板电脑、 手机、 水果刀等

物品从 14 ?扔出窗外， 窗户下方

是小区公共道路， 车辆、 行人络绎

不绝。 蒋某抛出的物品将三辆轿车

击中， 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

2019 年 11 月 29 日 ， 上海市

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宣判，

蒋某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判刑。

今年实施的 《民法典》 第一千

二百五十四条旗帜鲜明地声明 ：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该规

定不仅明确了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还强调了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

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公安机关的

调查义务， 强化了对高空抛物的全

面治理。

此次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进一步明确将高空抛物入刑， 补齐

了刑法的短板， 降低了入罪门槛，

对于情节严重、 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高空抛物行为， 依照高空抛物罪

予以惩处， 有助于发挥刑事审判的

惩罚、 规范、 预防和教育功能， 使

人们认识到高空抛物这种陋习的严

重性， 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高空抛物罪的

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一年， 但高空抛

物行为的最高刑却不是一年， 如果

致人死亡 ， 判处死刑都是有可能

的。

因为高空抛物不仅仅可能构成

高空抛物罪 ， 还可能构成其他犯

罪。

此次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也明确： “有前款行为， 同时构成

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

举例来说， 如果高空抛物以杀人

为目的， 就有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如果高空抛物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则可能涉嫌

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 故意

毁坏财物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 过失

致人死亡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等定罪处罚。

第一案判决的意义

如前所述， 高空抛物不是一件小

事， 不仅害人害己 ， 还可能构成犯

罪。 “高空抛物罪” 第一案的宣判，

在司法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其不

可忽视的意义。

在司法层面， 该案显示我国构建

了禁止高空抛物的民刑并重的法律体

系， 也再次明确了高空抛物行为可能

构成高空抛物罪和其他犯罪。

也就是说 ， 如果发生了高空抛

物， 公安机关依法有义务及时介入查

清责任人， 而责任人不仅将承担民事

上的侵权责任， 还可能构成高空抛物

罪。

当司法机关结合行为人的生活阅

历及生活常识综合判断其对抛物场

所、 所抛物品、 抛物时间、 抛物高度

等因素的认识， 可认定行为人具有相

关犯罪的故意并结合所抛物品在客观

上造成的危害后果， 高空抛物行为可

能涉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 故意杀人罪等诸多罪名。

在社会治理层面， 新增高空抛物

罪显示了我国治理高空抛物这一顽疾

的决心， 是在提醒整个社会， 应当摒

弃高空抛物这一生活陋习。

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刑法修正案十一》并

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 该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在刑法第二百九十

一条之一后增加一条， 作为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

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

从高空抛物罪在刑法中所处的位置来看， 该罪名设定在刑法

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中，

进一步完善了法律惩治体系。

同样是在202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施行，高

空抛物罪这一罪名正式施行。

以下笔者就这一新增罪名做简要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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